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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系統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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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登入

輸入住宅系統網址 https://pars.cip.gov.tw/#/

https://pars.cip.gov.tw/#/


5

系統登入

1. 依序輸入帳號、密碼以及驗證碼
2. 均已提供帳號密碼給各單位，若仍然找不到，請先詢問地方縣府。
3. 驗證碼每次進入均會改變，若驗證碼無法看清，可以按下右邊『重新整理』按鈕，產生新的驗

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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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登入

1. 進入本系統，可看見您的使用者名稱，並開始使用。
2. 若需暫時離開或結束本系統工作，請按下登出按鈕，減少資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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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登入

1. 住宅系統LOGO：按下可以回到系統首頁。

2. 系統功能列：提供8項功能，包含7項系統前臺功能與1項系統後臺功能

3. 系統服務查詢：按下後可以快速進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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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系統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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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前臺 --- 最新消息

• 最新消息即為提供管理者發布系統內部維護的緊急狀況，以及採用頁籤方
式分別彙整各類計劃的法規訊息與申請流程等相關資訊，方便申請者即時
瞭解計劃目前最新動態狀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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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前臺 --- 申請專區

• 此項功能未來並不排除由申請者自行登入系統申請辦理，主要是提供多元
線上申辦管道，通過線上認證機制(例如：健保卡)的申請者皆可即時線上
完成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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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前臺 --- 常見問題

1. 常見問題功能主要提供管理者發布實務上容易遇到的操作問題與解決方式，
讓系統使用者遇到問題時，第一時間可藉由本方式排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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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前臺 --- 友善連結

1. 好站連結功能為彙整與原住民委員會相關體系的網站連結，例如:原住民族語言發
展中心，可讓申請者在相關網站中互相連結，增加停留網站的時間，加深申請者對
本網站的印象。

2. 聯絡窗口功能則彙整了各個縣市及鄉鎮區公所服務專員之聯絡窗口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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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前臺 --- 法規專區

1. 法規專區功能提供讓申請者能夠參閱申請本系統服務之法規，並採電子書模式方便
使用者閱覽法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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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前臺 --- 審核專區 ---- 申請單查詢

• 申請單查詢功能：藉由下方條件篩選功能，檢索欲查調之申請單，並於功能欄位進
行操作，如：透過檢視來查看該筆申請單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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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前臺 --- 審核專區 ---- 待審批表單

• 待審批表單功能：承辦在完成服務申請後，該筆申請單會進入待審批狀態，承辦在
待審批表單專區找到該筆表單便可執行，通過或退回之操作。



03 建購與修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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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購與修繕計畫流程

鄉鎮區公所 縣市政府 原住民委員會

1. 公所承辦接受
民眾申請

2. 申請完成，由
公所行初審

3. 初審通過該筆
申請送往縣市
政府。

1. 縣市政府取得
公所通過申請
單。

2. 縣市政府進行
複審並執行金
額核定與核撥
工作。

3. 通過步驟二後
該筆申請送往
原住民族委員
會進行備查。

1. 原住民族委員
會取得縣市政
府通過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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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購與修繕服務申請

（公所執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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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區 --- 建購與修繕服務

選擇『建購與修繕服務計畫專區』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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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區 --- 建購與修繕服務 --- 同意個資權益

1. 請先詳閱同意權益內容。
2. 選擇『建購住宅補助』、『修繕住宅補助』
3. 確認上述兩步驟後，按下『儲存並進入下一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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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區 --- 建購與修繕服務 --- 健保卡功能

1. 欄位由左至右依序為申請者『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健保卡號碼』。
2. 步驟1填寫完成後按下『確認』。
3. 按下『儲存並下一步』進入下一步驟。
**** 本步驟待健保卡功能開通，由健保卡插入讀卡機替代此步驟。

1

3

2

**請注意出生年月日格式為YYYMMDD**

若未執行步驟2會出現提示彈窗

按下確認後會檢查身分證字號，若
不符合原住民身分會出現提示彈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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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區 --- 建購與修繕服務 --- 基本資料1

1. 申請日期會由系統自動帶入填寫當日
2. 申請者、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將前一步驟(健保卡)資料帶入
3. 戶籍地址會自動帶入，通訊地址可勾選『同上』，將戶籍地址內容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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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區 --- 建購與修繕服務 --- 基本資料2

1. 修繕地點可自行輸入或按下「同戶籍地」、「同通訊地址」
2. 輸入連絡電話、行動電話。
3. 選擇房屋所有權人，如：本人、配偶、法定代理人、租用等等，亦可選擇其他並輸入內容。
4. 輸入建物登記日期，需依照YYY/MM/DD規則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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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區 --- 建購與修繕服務 --- 基本資料3

1. 銀行帳戶輸入，銀行機關可依照銀行代碼或銀行名稱進行搜尋。
2. 帳戶戶名會由系統自動帶入申請者姓名，也提供編輯功能供修改。
3. 中低收入戶為系統自動帶入，無法調整。
4. 根據申請者事實選擇是否有其他住宅。
5. 填入最多三處欲修繕之住宅陳舊處。
6. 送審單位會帶入登入本系統之公所，無法調整。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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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區---建購與修繕服務---全家人口資料1

1. 進入全家人口資料頁面，系統自動建立申請者資料 (全家人口、每年收入狀況 )。
2. 按下編輯後，可針對確認該戶口資料(全家人口、每年收入狀況)進行編輯。
3. 編輯完成後按下，完成編輯。

**當按下編輯後，
每年收入狀況會
呈現可編輯狀態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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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區---建購與修繕服務---全家人口資料2

1. 按下右上角新增，會增加一筆內容為空的全家人口欄位與每年收入狀況。
2. 需要重複上一步驟編輯全家人口欄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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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區 --- 建購與修繕服務 --- 全家人口資料3

1. 系統會自動總計每年收入，並與當年度公布最低生活標準進行比較。
2. 將土地與建物資料筆數填妥後，系統會自動加總計算。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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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區 --- 建購與修繕服務 --- 上傳附件

1. 系統提示上傳檔案大小限制與上傳檔案種類。
2. 若檔案超過限制大小會跳出警告視窗。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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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區 --- 建購與修繕服務 --- 切結書下載1

1. 從系統下載切結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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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區 --- 建購與修繕服務 --- 切結書下載2

1. 會具名該份切結書用途，便於辨別。
2. 會將個人資料（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及電話）帶入本份資料。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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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區 --- 建購與修繕服務 ---完成申請

1. 申請完成後，該筆申請資料會送往待審批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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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購與修繕計畫審核(初步)

（公所執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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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專區 --- 建購與修繕

1. 由導覽列審核專區，進入下拉選單選擇『待審核表單』進入。
2. 所有待審批表單列表顯示於此。
3. 按下『檢視』按鈕進入該筆審核表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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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專區 --- 建購與修繕 --- 表單檢視

1. 可按下『數字按鈕』檢視該筆表單各項申請內容。

2. 經公所負責初審人員檢視完畢，依人員判斷決定表單『通過』或『退回』，並按下按鈕。

3. 按下『匯出』可將該筆表單資料匯入電腦，以利檢視。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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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專區 --- 建購與修繕 --- 表單檢視2

1. 按下『審批附件上傳』後出現彈窗，並可將資料執行附件上傳。
2. 提供『列印』或『回列表』按鈕操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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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專區 --- 建購與修繕 --- 表單退回

1. 若公所初審人員判斷該筆不符合通過資格按下『退回』，會出現提示彈窗，需依照表單
不符合狀況，填入退回意見。

2. 若選擇『其他』可詳細說明該表單退回原因。
3. 該筆遭退回表單可透過導覽列申請單查詢找到，並按下『編輯』進行修改。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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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專區 --- 建購與修繕 --- 表單通過

1. 若公所判斷該筆符合通過資格並按下『通過』後，於該頁面下方表單流程中會出現本次審
核紀錄。

2. 該筆表單通過審核後會送往上級單位進行複審。(以台東縣海端鄉公所為例，上級單位即
台東縣政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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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購與修繕計畫審核(二次)

（縣市政府執行）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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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專區 --- 建購與修繕

1. 於導覽列--審核專區下拉選單按下『待審核表單』進入。
2. 該縣市政府所轄通過之待審批表單列表顯示於此。
3. 按下『檢視』按鈕進入該筆審核表單。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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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專區 --- 建購與修繕 --- 表單檢視

1. 可按下『數字按鈕』檢視該筆表單各項申請內容。

2. 經縣市政府負責審核人員檢視完畢，依人員判斷決定表單『通過』或『退回』，並按下按鈕。

3. 按下『匯出』可將該筆表單資料匯入電腦，以利檢視。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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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專區 --- 建購與修繕 --- 表單檢視2

1. 按下『審批附件上傳』後出現彈窗，並可將資料執行附件上傳。
2. 提供『列印』或『回列表』按鈕操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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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專區 --- 建購與修繕 --- 表單退回1

1. 若縣市政府審核人員判斷該筆不符合通過資格按下『退回』，會出現提示彈窗，
需依照表單不符合狀況，填入退回意見。

2. 若選擇『其他』可詳細說明該表單退回原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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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專區 --- 建購與修繕 --- 表單退回2

1. 該筆遭退回後，可於導覽列--審核專區下拉選單按下『申請單查詢』找到。
2. 由於該筆表單已經過審批退回，該筆表單會顯示『未完成申請』字樣，並無法再編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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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專區 --- 建購與修繕 --- 表單通過與金額核定

1. 若公所判斷該筆符合通過資格按下『通過』後，會出現填寫核定金額之彈窗，
需要填入金額後按下『送出』。

2. 於該頁面下方表單流程中會出現該筆表單歷程。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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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專區 --- 建購與修繕 --- 表單金額核撥

1. 核定通過後，於申請單查詢頁找到該筆申請單，按下『核撥金額』會顯示填寫核撥金額
的彈窗，進行核撥作業。

2. 填入『發文文號』、『核撥日期』、『金額』後，按下『送出』完成核撥作業。
3. 完成核撥作業即完成所有步驟，該筆表單狀態為完成申請且審核完成，並出現核定即核

撥金額。

1

2



THANKS
哈瑪星科技開發團隊


